
C06 抢眼 2014年11月13日 星期四 编辑：邱志强 组版：徐凌 今 日 济 南>>>>

大大明明湖湖拉拉网网捕捕鱼鱼被被拘拘留留55天天
偷了50多斤鱼，监控拍下全过程

本报11月12日讯（见习记者
高寒） 为了网住大鱼，两名市民
竟然潜入冰冷的大明湖中布下鱼
网。8日凌晨，当二人拖着50多斤重
的鱼准备离开时，被景区巡逻人员
逮个正着。两名嫌疑人涉嫌盗窃，
警方已对他们处以行政拘留。

偷鱼的是一男一女两人。为逃
避视频监控，两人破坏了大明湖东
区南丰桥北侧的监控设备。他们虽
将摄像头扳离了正常方向，却没料
到自己的行为被桥西侧另一个摄
像头完整记录下来。监控录像显
示，7日晚上10点左右，一男一女出
现在大明湖南丰桥。在勘察地形
后，男子身着专业装备，带着捕鱼
网进入水中。男子将网拉开，两头
固定在湖面两端，之后上岸离开。

8日凌晨4点，二人回到现场。

短短几个小时，撞上鱼网的鱼已经
有几十条。4点半左右，男子将捕获
的鱼拖上岸并将网收起，在准备翻
越护栏离开大明湖时，被正在巡逻
执勤的景区保安撞到，人赃俱获。
景区随后联系了公安机关，二人对
自己偷鱼的行为供认不讳。

在二人下水偷鱼区域，悬挂着
标有“水深危险，禁止游泳和钓鱼”
和“景区友情提示：景区内各种鱼
类属于国有财产，一切捕鱼行为均
为盗窃”等字样的标识牌。据大明
湖派出所民警介绍，二人共捕得50
多斤鱼，有鲤鱼、鲫鱼等，均是大明
湖景区放养的观赏鱼。

大明湖派出所杨警官表示，大
明湖的鱼属于国家公有资产。二人
偷鱼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国家
资产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
公私财物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
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这
两名嫌疑人已被处以行政拘留。”
杨警官说。

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是济南唯
一的国家5A级景区。为维护景区
正常的游览秩序，今年8月10日济
南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强济
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管理的通
告》，除了禁止在景区湖泊、泉池、
护城河等景观水域内游泳外，还禁
止在这些区域洗涮衣物、垂钓、撒
网、捕捉伤害鸟禽等。下一步，公
安、园林等部门将继续加大管理和
查处力度，对涉嫌违反治安管理的
行为，将依法进行处罚。

大明湖夜钓曾风靡

市民期盼“鱼翔浅底”

大明湖作为济南城
中心的大片水域，自然也
成了众多垂钓爱好者心
中的宝地。“夏天的时候，
夜钓大明湖曾经是很多
钓鱼爱好者的最爱。”市
民王先生介绍，他们在今
年四五月份的时候还经
常去大明湖垂钓。由于济
南市实行各公园晨晚练
免费制度，王先生等人基
本上是趁着晚上景区免
费且游人较少的时候，在
大明湖畔寻一个钓点，开
始一晚上的垂钓。“夏天
有时候我们也会早上四
五点去。”

大明湖虽然明令禁
止垂钓，但由于之前只
能依靠景区工作人员进
行管理，而景区没有执法
权，只能以批评教育为
主，因此夜钓大明湖一时
间风靡济南钓友圈。“我
们一方面会赶在管理人
员上班之前撤走，就算他
们来了，也只会把我们赶
走，很少没收我们渔具，
更不会罚款。”王先生说。
加之大明湖内人工放养
了许多鱼种，前来垂钓的
人越来越多，有一段时间
甚至出现了“大明湖夜钓
队”这种有组织的团体。
据其他钓鱼爱好者介绍，

大明湖夜钓队一般规模
是五六人，每逢节假日
或是天气较好的时候会
有十几人。除了垂钓之
外，部分市民还使用钢
叉、鱼叉来捕鱼。而这种
略显残忍的捕鱼方式，
也引起了许多市民的不
满。大明湖的工作人员
介绍，许多市民觉得钓
鱼、叉鱼是别人的事情，
与自己无关，但大明湖
放养的鱼其实是一种景
观鱼，主要目的是让市民
观光游览。“每个人都来
抓几条鱼，大明湖里总共
也就几千斤鱼，几天就抓
没了，到时候老百姓就什
么都看不到了。”

今年下半年景区加
强了管理，景区工作人员
介绍，对于违规垂钓人
员，公安机关在批评教育
之后，有权对其进行没收
渔具或是罚款。随即夜钓
大明湖现象开始减少，而
曾经的“大明湖夜钓队”
也将他们的大本营转移
到了黄河沿岸。部分市民
也说出了他们的看法。市
民魏女士说，在部分湖水
清澈的地方，能够看到鱼
儿在水底游动。“我们也
希望大明湖里能出现鱼
翔浅底的景致。”

延伸阅读

两人下水拉网被监控拍下。（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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